附件2：广西工业技师学院

广西中职优质学校和优质专业（化学工艺专业）建设项目——“提升信息化水平”内容建设评分办法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价格分

（投标报价）
	 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30。
  注：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。
	30分

	2
	类似业绩
	  投标人提供自2022年1月1日起（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至响应截止时间相同或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1个得5分，最高得30分。
  注：投标人应提供相关业绩的合同首页和最后一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复印件中需体现合同的签约主体、项目名称、合同签订日期等合同要素的相关内容，否则不得分。
	30分

	3
	技术方案
	  5.1软件设计与开发方案
  方案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30分；
  方案符合采购需求的，得15分；
  方案不符合采购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	30分

	
	
	  5.2系统维护方案
  方案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4分；
  方案符合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
  方案不符合采购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	4分

	
	
	  5.3部署与培训方案
  方案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4分；
  方案符合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
  方案不符合采购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	2分

	
	
	  5.4第三方服务与资源服务方案
  方案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4分；
  方案符合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
  方案不符合采购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	4分

	合计
	　
	100分


